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７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１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

发行价格：

１２．００

元

／

股

●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 发行对象总数为

５

名。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锁定期（月）

１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

４８０

，

８３３ １２

２

陈国平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１２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１２

４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１２

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２６３

，

３３５ １２

合计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

手续。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上

市交易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

议案。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有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本次发行申请。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０２

号），核准亿晶光电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９１９

万股新股，有效期

６

个月。

（二）本次发行情况，包括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价格、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费用、保荐机构等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数量：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

３

、股票面值：

１

元

４

、发行价格：

１２．００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本次非

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３０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１０．３０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１０．２５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６

，

４５７

，

７９０．００

元

７

、保荐机构：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保荐机构”）。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４ＳＨＡ２０２０

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６

，

４５７

，

７９０．００

元（其中：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２５

，

０９８

，

６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用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验资费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证券登记费人民币

１１９

，

１９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１

，

２４２

，

２０６．００

元，其中：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００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０９８

，

９３３

，

８７３．００

元。

２

、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及限售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人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

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亿晶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此次发行对象的规定。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２

、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和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

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以及发行人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签署的相关认购协议均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

果公平、公正。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

价格

（元

／

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

后股本的比

例

锁定期

（月）

预计可上市

交易时间

１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１２．００ ２０

，

４８０

，

８３３ ２４５

，

７６９

，

９９６．００ ３．４８％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

陈国平

１２．００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１２２

，

７６９

，

９９６．００ １．７４％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３６７

，

９９９

，

９９２．００ ５．２１％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４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２．００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３６７

，

９９９

，

９９２．００ ５．２１％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０

，

２６３

，

３３５ １２３

，

１６０

，

０２０．００ １．７４％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汇总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１７．３９％ － －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

１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６８８９５６４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小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２０

，

４８０

，

８３３

股，该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２

）陈国平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２２１９６２０５＊＊＊＊＊＊

住所：江苏省金坛市金城镇东门大街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股，该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股，该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４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股，该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７８０１０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罗乾宜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

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

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

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

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１０

，

２６３

，

３３５

股，该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２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与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４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截至目前，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１

荀建华

１９２

，

２３２

，

４１１ ３９．５６ ０

２

建银国际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

，

９３６

，

８２２ １０．０７ ０

３

常州博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３

，

９８９

，

６５６ ４．９４ ０

４

陈龙海

４

，

０８４

，

９６１ ０．８４ ０

５

荀建平

３

，

８３９

，

２０６ ０．７９ ０

６

姚志中

３

，

８３９

，

２０６ ０．７９ ０

７

罗国向

１

，

０５６

，

９３６ ０．２２ ０

８

王鲁蒙

８３１

，

６５８ ０．１７ ０

９

曹隆枢

８０５

，

０００ ０．１７ ０

１０

张向东

７１５

，

９２２ ０．１５ ０

合计

２８０

，

３３１

，

７７８ ５７．７０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完成登记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股）

１

荀建华

１９２

，

２３２

，

４１１ ３２．６８３ ０

２

建银国际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２４

，

７９９

，

３４７ ４．２１６ ０

３

常州博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３

，

９８９

，

６５６ ４．０７９ ０

４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２６３

，

３３５ １．７４５ １０

，

２６３

，

３３５

５

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民商

１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３ 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６

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天迪

１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１．７３９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７

陈国平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１．７３９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８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５

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１．４１７ ８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９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６

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０３３

，

３３３ １．３６６ ８

，

０３３

，

３３３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９９

，

９５２ ０．９８６ ０

合计

３０４

，

１６３

，

０３３ ５１．７１３ ５７

，

３４１

，

６６７

（三）本次发行是否将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５８８

，

１７９

，

６３４

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荀建华未认购本次

发行的股份。 本次发行前后荀建华直接、间接持股合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荀建华

１９２

，

２３２

，

４１１ ３９．５６％ １９２

，

２３２

，

４１１ ３２．６８％

本次发行后，荀建华仍为实际控制人，直接、间接持股合计比例达到

３２．６８％

。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

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发行前股本结构截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１７．３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５

，

８７１

，

３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５

，

８７１

，

３０１ ８２．６１

合计

４８５

，

８７１

，

３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８

，

１７９

，

６３４ １００．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均有所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

公司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资本结构。

（二）业务及盈利能力变动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之“

１００ＭＷ

‘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投产运营后，在

２５

年的测算期内，该项目年均可实现营

业收入

８

，

９８５．９１

万元，每年营业收入均能够覆盖固定资产折旧及其他成本和费用支出，并且每年能够获得较为

稳定的收益（在

２５

年的测算期内，年均可实现利润总额为

５

，

４３６．４４

万元，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

１５

年）。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不仅使光伏发电业务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盈利的稳定性，流动资金的运

用可以有效节省公司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三）对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但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控股

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情况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发生重大变动。

（四）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公司经营管理体系完善、人员机构配置完整，具有独立自主的经营能力。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

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荀建华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关系未发

生重大变化。 上市公司未因本次发行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俊波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

２８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Ａ

座

９０１

保荐代表人： 何声焘、朱同和

项目协办人： 胡春梅

其他经办人员： 陈召军、田尚清、马宁、王易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５１０９１１

（二）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刘大力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经办律师： 石铁军、赵吉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三）验资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叶韶勋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 邵立新、刘春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七、上网公告附件

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

合规性报告》

３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

合规性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亿晶光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２８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１５

楼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一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下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亿晶光电”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亿晶光电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０２

号）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关全体成员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亿晶光电、上市公司 指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指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壹元整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指 本次以非公开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

Ａ

股股票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亿晶光电签署的《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协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 葛伟忠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千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营业期限 永久存续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９０６２５６２１１３

股东名称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４５％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

３０％

；苏州市相城区江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５％

通讯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２８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１５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者地区的居留权

朱科敏 男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无

刘化军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杨学林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顾志强 男 董事 中国 苏州 无

刘元春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邱兆祥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张心泉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葛伟忠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人除持有亿晶光电外，还持有境内上市公司格林美（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中茵股

份（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５

）、大名城（

６０００９４

）、吉林化纤（

０００４２０

）、中珠控股（

６００５６８

）已发行的

５％

以上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８８

号、鑫龙

９６

号、鑫龙

９７

号、鑫龙

９８

号、鑫龙

１０５

号、

鑫龙

１０６

号基于对亿晶光电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

好的投资收益，为公司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收益。

二、未来十二个月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８８

号、鑫龙

９６

号、鑫龙

９７

号、鑫龙

９８

号、鑫龙

１０５

号、鑫龙

１０６

号没有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亿晶光电股份的具体计划。

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程序。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亿晶光电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８８

号、鑫龙

９６

号、鑫龙

９７

号、鑫龙

９８

号、鑫龙

１０５

号、鑫龙

１０６

号未持有亿晶光电的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亿晶光电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０２

号），其核准亿晶光电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９１９

万股新股。 亿晶光电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一）取得本次发行新股的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认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１０．３０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向特定投资者询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情

况由公司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发行人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 因

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１０．２５

元

／

股。

在上述原则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

投标统计。 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为

１２．００

元

／

股。

亿晶光电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８８

号、鑫龙

９６

号、鑫龙

９７

号、鑫龙

９８

号、鑫龙

１０５

号、鑫龙

１０６

号共获配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股，认购金额

３６７

，

９９９

，

９９２．００

元，占亿晶光电发行后总股本的

５．２１％

。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鑫龙

８８

号、鑫龙

９６

号、

鑫龙

９７

号、鑫龙

９８

号、鑫龙

１０５

号、鑫龙

１０６

号合计持有亿晶光电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亿晶光电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亿晶光电权益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前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股本比例

０ ０％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５．２１％

（二）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信息披露人旗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８８

号、鑫龙

９６

号、鑫龙

９７

号、鑫龙

９８

号、鑫龙

１０５

号、鑫龙

１０６

号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三）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亿晶光电非公开发行股份已履行必要批准程

序。

（四）转让限制或承诺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通过旗下鑫龙

８８

号、鑫龙

９６

号、鑫龙

９７

号、鑫龙

９８

号、鑫龙

１０５

号、鑫龙

１０６

号所认

购的由亿晶光电本次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与亿晶光电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亿晶光电最近一年及一期不存在重大交易，亦无未来与上市公

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四、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亿晶光电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亿晶光电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鑫龙

８８

号、鑫龙

９６

号、鑫龙

９７

号、鑫龙

９８

号、鑫龙

１０５

号、

鑫龙

１０６

号不存在买卖亿晶光电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亿晶光电签署的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

（下转

B35

版）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荀建华 孙铁囤 荀建平 姚志中 吴立忠 荀 耀 张 燕 徐进章 孙荣贵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释义

亿晶光电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指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

指

公司向包括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财务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公司、

ＱＦＩＩ

以及

其他合法投资组织或自然人投资者等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发

行不超过

１１

，

９１９

万股（含

１１

，

９１９

万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的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指 在中国境内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

１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湘财证券 指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发行人会计

师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前身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方案 指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方案》

认购邀请书 指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邀请书》

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

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ＥＧ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ｖｏｌｔａ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简称：亿晶光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７

法定代表人：荀建华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４８

，

５８７．１３０１

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海通路

５２８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金坛市尧塘镇金武路

１８

号（邮编：

２１３２１３

）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２５８５５５８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２５８５５５０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２６

税务登记号码：

３３０２８２１４４７３０６５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４４７３０６５－１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ｅｇｉｎｇｐｖ．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ｅｇ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ｅｇｉｎｇｐｖ．ｃｏｍ

经营范围：单晶硅（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多晶硅、石英制品、太阳能电池片及组件的研发生产；单晶炉、电控

设备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风、柴油发电互补发电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承

包、转包项目；相关设备的研发和国内批发业务及其配套服务；国内采购光伏材料的出口业务（涉及生产的经营

项目仅限于下属子公司；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董事会决议明确了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定价

基准日及发行价格、锁定期安排、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决议有效期限等

相关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司公告了《亿晶光电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告了相关决议。 发行人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

规范围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发行人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

效期的议案》等议案。

（二）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亿晶

光电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０２

号），核准亿晶光电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９１９

万股新股，有效期

６

个月。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５

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４ＳＨＡ２０２０－１

号）。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止，

５

家认购方已将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元 （人民币 壹拾贰亿贰仟柒佰陆拾玖万玖仟玖佰

玖拾陆元整）足额、及时划入保荐机构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青年路支行开立的账户。 保荐机构在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青年路支行开立的

１１００６１５１００１８０１００２６７９３

账户本次实际收到亿晶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认购资金人民币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元（人民币 壹拾贰亿贰仟柒佰陆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陆元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４ＳＨＡ２０２０

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元（人民币 壹拾贰亿贰仟

柒佰陆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陆元整）， 扣除发行费用

２６

，

４５７

，

７９０．００

元 （其中： 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２５

，

０９８

，

６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用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验资费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证券登记费人民币

１１９

，

１９０．００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１

，

２４２

，

２０６．００

元，其中：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００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０９８

，

９３３

，

８７３．００

元。

（四）股权登记办理情况

亿晶光电本次发行的

Ａ

股股票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股份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

位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均为

１２

个月，可

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实际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不超过

１１

，

９１９

万股的最高发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

数量符合《关于核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０２

号）中关于本次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１

，

９１９

万股新股的要求。

（三）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１０．３０

元

／

股。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发行人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５０

元（含税）。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１０．２５

元

／

股。 除此之外，

２０１４

年公司不存在

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股利或派发现金股利等需要调整发行最低价格及股份数量上限的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００

元

／

股，发行价格的底价为

１０．２５

元

／

股，本次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的

１１７．０７％

；相当

于申购报价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均价

１６．１８２

元

／

股的

７４．１６％

。

（四）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其配售情况

１

、投资者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接收申购文件传真的时间为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０

：

３０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全程见

证。在此期间，共有

８

家投资者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以传真方式或专人送达方式提交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上述有效报价进行了簿记建档，具体报价情况如下（按到达时间排序）：

序号 报价投资者名称

报价档

位

申购价格（元

／

股）

申购金额（元）

保证金是否及

时足额到账

是否为有

效报价

１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 １２．００ １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是

２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１０．２５ １２２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是

2 10.66 122,770,000.00

３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１０．６６ １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是

４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１３．０６ １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是

２ １２．４７ ３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１２．００ ３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 １２．００ ３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是

６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１３．５５ １２２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是

２ １３．３８ ２４５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１１．３８ ２５５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陈国平

１ １２．０８ １２２

，

７７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是

８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１ １０．２８ １５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是 是

２

、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和发行股数的确定

根据《认购邀请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发行对象按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

先、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时间优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的原则确定，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１２．００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元。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

价格

（元

／

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占公司发行后

股本的比例

锁定期

（月）

１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１２．００ ２０

，

４８０

，

８３３ ２４５

，

７６９

，

９９６．００ ３．４８％ １２

２

陈国平

１２．００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１２２

，

７６９

，

９９６．００ １．７４％ １２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３６７

，

９９９

，

９９２．００ ５．２１％ １２

４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２．００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３６７

，

９９９

，

９９２．００ ５．２１％ １２

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０

，

２６３

，

３３５ １２３

，

１６０

，

０２０．００ １．７４％ １２

汇总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１７．３９％

发行人分别与上述发行对象签署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五）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５

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专用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４ＳＨＡ２０２０－１

号）。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止，湘财证券收到亿晶光电非公开发行股票实缴认购资金总额（含获配投资者认购保证金）人民币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元。 上述认购资金已全部缴存于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４ＳＨＡ２０２０

号），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止，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１

，

２２７

，

６９９

，

９９６．００

元（人民币 壹拾贰亿贰仟

柒佰陆拾玖万玖仟玖佰玖拾陆元整）， 扣除发行费用

２６

，

４５７

，

７９０．００

元 （其中： 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２５

，

０９８

，

６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用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验资费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证券登记费人民币

１１９

，

１９０．００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１

，

２４２

，

２０６．００

元，其中：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００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０９８

，

９３３

，

８７３．００

元。

（六）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结束后，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财富”）、陈国平、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基金”）、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海基金”）及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财务”），以上

５

个发行对象皆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６８８９５６４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

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小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２

、陈国平

身份证号：

３２０４２２１９６２０５＊＊＊＊＊＊

住所：江苏省金坛市金城镇东门大街

３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４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５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２７８０１０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青年湖南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罗乾宜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１７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０６

月

０４

日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

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

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承销成员单位的企

业债券；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成员单位开展外汇资金集

中管理及即期结售汇业务（包括自身结售汇业务和对成员单位的结售汇业务）。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对象受到处罚、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招商财富、陈国平、东海基金、财通基金及兵工财务最近

５

年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四）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新增关联交易。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荀建华

办公地址：江苏省金坛市尧塘镇金武路

１８

号（邮编：

２１３２１３

）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２５８５５５８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９－８２５８５５５０

联系人：刘党旗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保荐代表人：何声焘、朱同和

项目协办人：胡春梅

项目组成员：陈召军、田尚清、马宁、王易立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

２８

好太平洋保险大厦

Ａ

座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５６５１０９１１

联系传真：（

０１０

）

５６５１０７９０

联系人：林吾嘉

（三）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大力

经办律师：石铁军、赵吉奎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四）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叶韶勋

经办会计师：邵立新、刘春光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五）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叶韶勋

经办会计师：邵立新、刘春光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联系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第三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１

荀建华

１９２

，

２３２

，

４１１ ３９．５６ ０

２

建银国际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４８

，

９３６

，

８２２ １０．０７ ０

３

常州博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３

，

９８９

，

６５６ ４．９４ ０

４

陈龙海

４

，

０８４

，

９６１ ０．８４ ０

５

荀建平

３

，

８３９

，

２０６ ０．７９ ０

６

姚志中

３

，

８３９

，

２０６ ０．７９ ０

７

罗国向

１

，

０５６

，

９３６ ０．２２ ０

８

王鲁蒙

８３１

，

６５８ ０．１７ ０

９

曹隆枢

８０５

，

０００ ０．１７ ０

１０

张向东

７１５

，

９２２ ０．１５ ０

合计

２８０

，

３３１

，

７７８ ５７．７０ 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完成登记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１

荀建华

１９２

，

２３２

，

４１１ ３２．６８３ ０

２

建银国际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２４

，

７９９

，

３４７ ４．２１６ ０

３

常州博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２３

，

９８９

，

６５６ ４．０７９ ０

４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２６３

，

３３５ １．７４５ １０

，

２６３

，

３３５

５

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民商

１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７４３ １０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６

招商财富

－－

招商银行

－－

天迪

１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１．７３９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７

陈国平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１．７３９ １０

，

２３０

，

８３３

８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５

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１．４１７ ８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９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６

号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８

，

０３３

，

３３３ １．３６６ ８

，

０３３

，

３３３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７９９

，

９５２ ０．９８６ ０

合计

３０４

，

１６３

，

０３３ ５１．７１３ ５７

，

３４１

，

６６７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发行前股本结构截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００ １０２

，

３０８

，

３３３ １７．３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８５

，

８７１

，

３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８５

，

８７１

，

３０１ ８２．６１

合计

４８５

，

８７１

，

３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８

，

１７９

，

６３４ １００．００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规模均有所增加，公司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

公司资产质量和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优化资本结构。

（三）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之“

１００ＭＷ

“渔光一体”光伏发电项目”投产运营后，在

２５

年的测算期内，该项目年均可实现营

业收入

８

，

９８５．９１

万元，每年营业收入均能够覆盖固定资产折旧及其他成本和费用支出，并且每年能够获得较为

稳定的收益（在

２５

年的测算期内，年均可实现利润总额为

５

，

４３６．４４

万元，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

１５

年）。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不仅使光伏发电业务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盈利的稳定性，流动资金的运

用可以有效节省公司财务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有所下降，但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控股

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情况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高管人员结构发生重大变动。

（五）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公司经营管理体系完善、人员机构配置完整，具有独立自主的经营能力。 本次发行前，公司在业务、人员、资

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改变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

在业务和管理关系上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荀建华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关系未发

生重大变化。 上市公司未因本次发行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第四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

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

《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关于此次发行对象的规定。 发行对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

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第五节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

行数量、发行价格和股份分配数量的确定，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以及发

行人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签署的相关认购协议均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

第六节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

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字）：胡春梅

保荐代表人（签字）：何声焘 朱同和

法定代表人（签字）：林俊波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二、律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 本

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的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负责人：刘大力

经办律师：石铁军 赵吉奎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专业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专业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负责人：叶韶勋

经办会计师：邵立新 刘春光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四、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不存在矛盾。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

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负责人：叶韶勋

经办会计师：邵立新 刘春光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发行人会计师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４ＳＨＡ２０２０

号《验资报告》；

４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查阅。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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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